
2016.11.22 ❘ 星期二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江人社监强催字〔2016〕第005号
浙江中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16年 4月 29 日向你（单位）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江人社
监处字〔2016〕002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未
履行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1、支付苏细群等 50 名员工 2016 年 1 至 3 月工资人民币 437547.55 元。详见附件。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

联系人：储卫东、王亮 联系电话：56135531
地址：江干区广景弄6号
执法人员（执法证号）：储卫东11-Z01003011 、王亮11-Z0103010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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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细群

范荣华

汤艳

庞剑峰

蔡年景

纪正聪

盛香梅

屠志钢

吴建平

仲正峰

杨强

徐琳

余佳云

宋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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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茂军

刘鸣昌

张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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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莉莉

韩园园

朱莹莹

陈汶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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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日离职

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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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玲

张瑶

张超一

李阳

郭春佑

徐海锋

吴洛阳

陈惠来

金鑫

缪璐

刘丙军

袁菁

高健

盛相莲

朱林林

徐伟

徐林

李黎

刘波

高嘉雯

易明亮

严青华

吴凤萍

蔡吕良

身份证号码

36043019920511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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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710198901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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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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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9.76

3751.00

4738.75

3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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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0

0.00

227446.75

合计

6502

1436.03

38889.5

13767.5

6889.5

10485.14

11477.5

30000

7077.5

3642.66

23502

9440.8

10568.13

8866.76

7502

9477.5

6502

6420.8

4668.67

6436.07

8525.1

7215.6

2465.3

1802.7

437547.55

备注

2016年3月1日离职

浙江中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你（单位）因资金出现问题，导致2016年1月拖欠

张瑶等2名员工工资计人民币7674.78元、2016年2月
拖欠苏细群等37名员工工资计人民币202426.02元、
2016 年 3 月拖欠苏细群等 45 名员工工资计人民币
227446.75元，总计拖欠苏细群等50名员工2016年1
至3月工资人民币437547.55元。一案，本局于 2016
年 10 月 28日作出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江人社监强催字

〔2016〕第005号）。该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如下：
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
日内履行下列义务：1、支付苏细群等50名员工2016
年1至3月工资人民币437547.55元。因无法直接送
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达。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规
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陈述和申
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
利。

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11月22日

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2日

（2016）浙0304民初1770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
金有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
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
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
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177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773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
金有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
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
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
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766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
金有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
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
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
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17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767号

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
司、温州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
金有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温
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浙江金谷鞋业有限公司、温州
市帝夫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
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176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999号

胡祖林、赵文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胡祖林、赵文伟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4民初299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1676号

郑兴国：本院受理原告吴朝兴与被告郑兴国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7160号

秦方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华伦路易服饰有限公
司诉被告秦方竞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27民初7160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关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580号

冯锦明：本院受理林爱琴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5民初5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洞头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00480号

温州市威特管件有限公司、华东阀门有限公司、
夏福荣、朱小玉：本院受理温州市龙湾区华隆科技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5民初004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洞头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2571号

吴岩：本院受理原告文成县龙翔混凝土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范
公民代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
书等。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99442元及利息
（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27
日15时00分在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吴康枢、王丽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被告吴康枢、王丽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年2月23日9
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乐清市宏发畜禽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原告乐清
民扬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乐清市宏发畜禽专
业合作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7
年2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王雷明、陈金叶、浙江金山河电子有限公司：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483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破10-1号

本院根据鲍培胜的申请，于2016年11月17日作出
（2016）浙0324破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广富
林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中辛律师
事务所为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
申请后，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对个别债权人的债
务清偿无效；有关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的财产保
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
事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
关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
人民法院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温州广富
林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6年12月24日以前，
向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
永嘉县南城街道县前西路律师楼201室；邮政编码：

325100；联系人/联系电话：麻仙理/0577-67262017，陈
鲁/0577-67262019]申报债权。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
说明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等
情况，并提交有关证据。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二、本院定于2016年12
月25日上午14：3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条
第二款之规定，温州广富林贸易有限公司应在公告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议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
真实，本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7
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四、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规定，从公告
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温州广富林贸易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苏长武、财管理人员和其他经
营管理人员应当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有
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2、根据本
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
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本
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6、管理人接管时，法定代表
人应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并答复有关财产及业务
的询问；7、法定代表人及财管理人员必须准时参加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716号

俞培明：本院受理原告仇建荣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11民初271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2686号

陈国权、彭周红：本院受理原告孟宪宝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411民初268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356号

蔡龙瑞、林松彪：本院受理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宁支行与海宁丰源节能器具有限公司及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2017年1月26日的9时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5426号
海宁三品家私有限公司、海宁市高麦皮业有限公

司、范建卫、姚国飞、步伟中、何琛：原告海宁嘉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宁三品家私有限公司、海宁市
高麦皮业有限公司、海宁荣森家具有限公司、陈晓霞、
范建卫、姚国飞、步伟中、何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审判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1.被告海宁三品家私有限公司归还借款
1400000元、利息（含逾期利息及违约金）182350元（暂
计算至2016年8月6日，此后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及律师代理费79117元；2.其余七被告对
前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彭星一（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8207251221）：
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诉被告彭星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6）浙0481
民初6503号】，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你立即归还贷款本金
100000元、支付利息（含罚息、复利）1877.38元（利息暂
计至2016年9月28日，以后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
贷款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
海宁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
俞金华、人民陪审员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
3月10日14时正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6942号

沈伟锋（公民身份号码330483198909294019）、
陈雪龙（公民身份号码330821198003186057）、嘉兴
市天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梧桐
金鹏话机世界有限公司诉被告沈伟锋、陈雪龙、嘉兴市
天纬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陈
雪龙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175号

赵银奎：本院受理原告俞科苗、戴红、戴虎、宓俊、
俞玮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织商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145号

吴辉：本院受理原告张能论与被告吴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
互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2月28日13时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205号

海宁市海昌鸿海皮草行：本院受理原告湖州众
成皮革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
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3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
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832号

楼文德、楼跃军：本院受理原告付金华诉被告楼文
德、楼跃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832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8917号

刘伟娜：原告朱洁涛与刘伟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02393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郑秀姣与被告张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023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一、被告张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
郑秀姣借款本金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8000
元（暂算至2016年3月9日，以后按年利率6%计付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郑秀姣的其他诉讼请
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林育旺、毛雪花：本院受理原告宋波与被告林育
旺、毛雪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5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612号

郑华义、涂建建：原告王春燕与被告郑华义、涂
建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7年2月21日10
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6号审判庭（东门4楼），审
判人员为应志标、陈飞和、程宝书。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5448号

施高兵：本院对原告贾春妹与被告施高兵、谢丽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84民初54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